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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意见 
临政办发〔2018〕15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为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方式，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

系，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就联合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省农担公司”）在全市开展农业信贷

担保工作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农村工

作会议精神，以服务“三农”为宗旨，以创建政银担合作机制

为依托，加快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，撬动更多金融资本

投向农业农村，切实放大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效应，打破制约农

业发展的资金瓶颈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保障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坚持政府主导，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、

政策引导、考核监督的作用，通过政银担协同发力，推动更多

金融资本投向农业农村。坚持专注农业，专注于支持农业适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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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，为农、惠农、富农、不离农，促进农村

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坚持市场运作，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

构实行市场化、专业化运作，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，实现可

持续发展。坚持合作共赢，通过政银担合作，形成财政金融协

同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格局，实现经营主体、合作金融机构、担

保公司与政府的多方共赢。 

（三）总体目标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政

策支持，为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服

务，在全市形成有活力、可持续、全覆盖的农业信贷担保服务

体系，切实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的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问题。 

二、明确“鲁担惠农贷”政策内容 

“鲁担惠农贷”是省农担公司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政策要

求，结合山东实际，按照“专注农业、信用第一、让利于农、

便利高效”的原则，会同有关金融机构联合创建的政策性农业

信贷担保品牌。具体政策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服务范围和对象 

1. 服务范围。限定为粮食生产、畜牧水产养殖、菜果茶等

农林优势特色产业，农资、农机、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，农

田基础设施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

项目，家庭休闲农业、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态。 

2. 服务对象。聚焦家庭农场、种养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农

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，

以及国有农场中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。择优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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辐射面广、带动力强、与农户利益紧密联系的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。 

（二）额度、期限和费（利）率 

1. 担保额度。家庭农场、种养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社

会化服务组织、小微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，以及国有农场中符

合条件的经营主体，单户在保余额控制在 10—200 万元之间。

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的经营主体可适当放宽限额，但最高不

超过 300 万元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以及实施农田基础设施

建设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项目，单个经营主体在保余额不超

过 1000 万元。 

2. 期限。根据贷款申请人生产周期和现金流情况确定贷款

担保期限，一般为 1-3 年。对回收期较长的种植、养殖业，以

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、大型农业机具购置等项目，可适当延长

贷款和担保期限。 

3. 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。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执行优惠利

率，经营主体实际承担的利率一般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30%。

担保费率实行差异化政策，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担保费率

不超过 1%，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不超过 1.5%（符合条

件的扶贫项目不超过 1%）,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超过 2%。除

贷款利息、担保费（或保证保险费）外，不再向借款人收取保

证金和其他不合理费用。 

三、扎实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 

（一）全面动员部署。各县区要把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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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，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研究

制定推进方案，明确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方法、步骤、目标任

务和责任分工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扎实做好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开展建档立卡。通过调查摸底、信息核实、信息公

示，详细掌握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、家庭、信用等基础信息，

对经营主体全面建档立卡，做到“一户一档、实时更新、长期

存续、多元利用”。各县区要在 9 月底前全面完成建档立卡工

作，实现担保业务落地。 

    （三）组织项目推荐。各县区要加强对经营主体申报资格

的审核把关，把优质项目推荐给省农担公司和合作金融机构。

有关金融、担保机构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，从信息资料、

主体身份、借款用途、经营情况等方面严把准入审核关，确保

贷款“放得出、用得好、有效益、收得回”。 

（四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各县区要加强与农业科研

院所、高等院校合作，建立农业专家库，对经营主体提供个性

化指导。加强新型农民培训，定期举办培训活动，讲解农业政

策，推广科学技术，不断提升经营主体适应市场、科学管理的

能力。加强财务咨询服务，通过推动代理记账和财务咨询，提

升经营主体规范化管理水平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

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指导全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，对涉及农业

信贷担保的重大事项、重要政策进行决策，联合省农担公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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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下达工作任务并组织考核。各县区要参照市里做法成立

工作推进领导小组，牵头抓总，统筹推进本县区农业信贷担保

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督考核。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

从机构建设、业务规模、风险控制等方面，定期对各县区农业

信贷担保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与市财政对下支农转移

支付挂钩。对工作力度不大、进展缓慢的，依法依规严肃问责。 

（三）加强政策支持。市县财政部门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

风险补偿机制，对政策性担保业务由省农担公司、市县财政和

金融机构按照 6：2：2 的比例实行风险分担。对合作支农力度

较大的金融机构和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居等基层组织，市县财政

可给予适当奖补。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按照中央和省有关

贴息政策要求，对政策性担保贷款项目给予一定贴息。 

（四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多形式、多渠道

开展“鲁担惠农贷”宣传活动，让广大经营主体了解政策内容，

熟悉业务流程，用足用好农业信贷担保政策。要积极引导广大

经营主体树立“失信寸步难行”理念，强化“监督失信人员就

是维护自身利益”意识，共同维护良好信用环境。 

 

附件：临沂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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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临沂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
成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  张玉兰 市政府副市长    

副组长：  徐 峰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          解曙光 市财政局局长 

          鞠艳峰 市农业局局长 

          厉建仁 市金融办主任  

          汲长虹 临沂银监分局局长 

成  员：  唐艳芳 市扶贫办副主任 

牟玉善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袁钟蛟 市水利局副局长 

彭殿义 市农业局副局长 

李洪亮 市林业局副局长 

高立存 市农业开发办副主任 

李树林 市农机局副局长 

王学伟 市畜牧局副局长 

张体怀 市渔业局副局长 

韦中方 市供销合作社工会主任 

薛昭顺  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，解曙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牟玉善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018 年 6 月 4 日印发） 


